
法規名稱：電子支付機構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6 月 30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第

二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相關事項之管理，依本辦法規

定；本辦法未規定者，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使用者：指自然人之使用者，包括其他國家或地區（含大陸地區）之自然人。

二、非個人使用者：指我國政府機關、法人、行號、其他團體及其他國家或地區（含大

陸地區）政府機關、法人、行號、其他團體。

三、個人特約機構：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特約機構契約之自然人，包括其他國家或地

區（含大陸地區）之自然人。

四、非個人特約機構：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特約機構契約之我國政府機關、法人、行

號、其他團體及其他國家或地區（含大陸地區）政府機關、法人、行號、其他團體

。
 

   第 二 章 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及管理
 

      第 一 節 使用者
 

第 4 條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或辦理儲值卡記名作業時，應依本辦

法規定認識使用者身分、留存使用者身分資料及確認使用者身分資料之真實性；使用者

變更身分資料，亦同。
 

第 5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或辦理儲值卡記名作業之申請時，應

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簡稱聯徵中心）查詢使用者之下列資料，並留存相

關紀錄備查：

一、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存款帳戶資料。

二、電子支付機構交換有關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之

資料。

三、當事人請求加強身分確認註記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

2  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前項查詢所得資料，應審慎運用，並以其客觀性及自主性，決定核准

或拒絕使用者註冊之申請。
 

第 6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有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四條所定之各款情形之一者，應拒絕



其註冊或辦理儲值卡記名作業之申請。

2  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其註冊或辦理儲值卡記名作業之申請

：

一、存款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尚未解除。

二、短期間內頻繁申請註冊，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三、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背景顯不相當。

四、依前條第一項向聯徵中心查詢所得資料，有異常情事。

五、對於已提供用於身分確認之同一行動電話號碼，遭不同使用者重複提供用於身分確

認，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得拒絕申請註冊之情形。
 

第 7 條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註冊所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其分類及交易功能如下：

一、第一類及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個人使用者及非個人使用者之電子支付帳戶，得具

收、付款、儲值功能。

二、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個人使用者之電子支付帳戶，僅得具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之付款、儲值及自同機構之直系血親或監護人電子支付帳戶進行國內外小額匯兌之

收款功能。
 

第 8 條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個人使用者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或辦理儲值卡記名作業時，應徵

提其基本身分資料，至少包含姓名、國籍、身分證明文件種類與號碼及出生年月日等

，且保存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影像檔或予以記錄。
 

第 9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個人使用者註冊及開立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其身分確認程序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確認使用者提供之行動電話號碼：確認使用者可利用該行動電話號碼操作並接收訊

息通知。

二、確認使用者身分資料之真實性，確認方式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提供國民身分證資料者，應向聯徵中心查詢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及姓名資料。

（二）提供居留證、直立式戶口名簿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核發可供確認身分文件資料者

，應向內政部或文件核發機關查詢資料，並向聯徵中心查詢姓名資料或以適當方

式確認使用者之姓名。

三、確認使用者本人之金融支付工具。

四、以臨櫃審查、符合電子簽章法之憑證或透過視訊櫃員機，確認使用者之身分。

2  個人使用者以前項電子支付帳戶從事跨機構間之國內外小額匯兌，其身分確認程序應增

加下列方式之一：

一、確認使用者與前項第一款之行動電話號碼持有人為同一統一編號。

二、確認使用者本人之第二金融支付工具。

3  第一項第三款及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金融支付工具，以存款帳戶、信用卡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之金融支付工具為限。但不包含銀行受理開立之第三類數位存款帳戶。
 

第 10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個人使用者註冊及開立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其身分確認程序應符合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2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11 條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個人使用者註冊及開立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其身分確認程序應符合

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第 12 條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非個人使用者註冊電子支付帳戶時，應徵提其基本身分資料，至少包

括機構名稱、註冊國籍、登記證照或核准設立文件之種類、號碼、聯絡方式與代表人之

姓名、國籍、身分證明文件種類、號碼、聯絡地址及電話等。
 

第 13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非個人使用者註冊及開立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其身分確認程序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確認使用者本人之金融支付工具。

二、徵提登記證照或核准設立文件及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之影本或影像檔。但我國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及政府依法遴選派任代表人之事業機構與財團法人

，得不適用之。

三、由代表人或其所授權之代理人以臨櫃審查、符合電子簽章法之憑證或透過視訊櫃員

機，確認使用者之身分。

2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於前項第一款情形準用之。

3  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對於境內非個人使用者所徵提登記證照或核准設立

文件之影像檔，應向經濟部、財政部或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詢登記資料。

4  電子支付機構應依其所訂定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規定，確認使用者之實質受

益人。
 

第 14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非個人使用者註冊及開立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其身分確認程序應符

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2  第九條第三項及前條第三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15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辦理儲值卡記名作業，個人使用者之身分確認程序應符合第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非個人使用者之身分確認程序應符合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項規定。

2  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前項作業，應徵提使用者之聯絡電話。

3  電子支付機構對使用者發行附隨電子支付帳戶之儲值卡，該附隨電子支付帳戶之儲值卡

視為已完成儲值卡記名作業。
 

第 16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經委託受委託機構以不低於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

第十五條規定之程序確認其身分，得視為已辦理各該規定之身分確認程序。

2  電子支付機構依前項規定委託受委託機構辦理身分確認程序，應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

法第七條規定辦理。

3  受委託機構未能配合前項規定之管理措施者，電子支付機構應終止委託。
 

第 17 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依本辦法所規定之差異化身分確認之結果，訂定使用者風險等級劃分標

準，並據以評定其風險等級，以及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監控、查核與風險控管。
 

      第 二 節 特約機構
 

第 18 條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特約機構簽訂特約機構契約，其身分確認程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一類個人特約機構：準用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六條規定。

二、第一類非個人特約機構：準用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六條規

定。

三、第二類個人特約機構：準用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六條規定。

四、第二類非個人特約機構：準用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規

定。
 

第 19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特約機構簽訂特約機構契約，應徵提特約機構經營實質交易業務之廣

告、營業場所照片或其他得確認提供商品或服務等實質交易業務事實之資訊。

2  電子支付機構應與使用者簽訂特約機構契約，始得提供該使用者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收款服務。但依本條例第六條第四款或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七條規定者，不在

此限。
 

   第 三 章 交易限額及管理
 

第 20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註冊所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其交易限額如下：

一、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

（一）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及付款金額，由電子支付機構與使用者約

定之。

（二）儲值餘額以等值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三）國內外小額匯兌之每筆金額，以等值新臺幣十萬元為限。個人使用者辦理國內外

小額匯兌之每月累計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非個人

使用者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之每月累計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一千

萬元為限。

二、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

（一）每月累計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二）儲值餘額以等值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三）國內外小額匯兌之每筆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三、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

（一）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款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三萬元為限。電子支

付機構得視其風險承擔能力或使用者實際需要，提高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

款項之付款金額，但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款金額，不得超過等值

新臺幣十萬元，且每年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款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三

十六萬元為限。

（二）儲值餘額以等值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三）自同機構之直系血親或監護人電子支付帳戶進行國內外小額匯兌之收款金額，每

月累計以等值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2  前項各類電子支付帳戶辦理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境內交易、儲值及國內外小額匯兌

業務，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如涉及以新臺幣結匯者，同一使用者併計其金額每週以

累積未達等值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結購與結售金額分別計算。

3  儲值卡之儲值及交易限額如下：

一、每張儲值卡之儲值餘額，以等值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二、記名式儲值卡使用於網際網路交易之每月累計付款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三萬元為限。

同一使用者於同一電子支付機構持有二張以上得使用於網際網路交易之儲值卡，其

交易金額應合併計算，且歸戶後總交易金額不得超過該限額。

三、附隨電子支付帳戶之儲值卡，其交易金額應與該電子支付帳戶交易金額合併計算

，且不得超過該電子支付帳戶類別之限額。



第 21 條
 

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特約機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其交易限額如下：

一、第一類特約機構：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金額，由電子支付機構與

特約機構約定之。

二、第二類特約機構：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款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三十萬

元為限。電子支付機構得視其風險承擔能力或特約機構實際需要，提高每月累計代

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金額，但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金額

，不得超過等值新臺幣五十萬元，且每年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金額

，以等值新臺幣三百六十萬元為限。
 

第 22 條
 

同一使用者於同一電子支付機構開立一個以上之電子支付帳戶時，各帳戶收款及付款金

額不得超過該帳戶類別之限額，歸戶後總限額不得超過該使用者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

戶中最高類別之限額。
 

   第 四 章 身分確認程序所得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留存
 

第 23 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確認使用者與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及執行各項確認使用者與

特約機構身分程序之相關紀錄；使用者與特約機構變更身分資料時，亦同。
 

第 24 條
 

1  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使用者之必要交易紀錄，其範圍如下：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留存付款方支付工具種類、帳號或卡號、支付金額、

支付幣別、支付時間、付款方及收款方電子支付帳戶帳號或儲值卡號、可資識別之

特約機構資訊、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結果；發生退款時，留存退款方式、退款金額、

退款幣別、退款時間、退款金額入帳之支付工具種類、帳號或卡號及交易結果。

二、收受儲值款項業務：留存儲值方式、收受儲值款項之電子支付帳戶帳號或儲值卡號

、儲值金額、儲值幣別、儲值時間、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結果。

三、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留存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帳號、移轉金額、移轉幣別、移轉

時間、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結果。

四、提領電子支付帳戶支付款項：留存提領支付款項之電子支付帳戶帳號、轉入之使用

者本人金融機構相同幣別存款帳戶之帳號、提領金額、提領幣別、提領時間、交易

手續費及交易結果。

2  電子支付機構應保留前項必要交易紀錄之軌跡資料至少五年以上，並應確保其真實性及

完整性，以供帳務查核與勾稽。
 

   第 五 章 附則
 

第 25 條
 

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與特約機構之身分確認程序及交易限額未符合第二章及第三章

規定者，應自本辦法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調整符合相關規定。
 

第 26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